广州市水务局对广州市十四届人大第五次

会议第201520150号建议的答复
（摘要）

一、关于从化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资金由广州市统筹安排问题

流溪河是广州重要的饮用水源，对保障广州饮用水安全意义重大，从化市位于流溪河上游，因此，广州市政府一直以来非常重视从化污水处理设施项目的建设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该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所需资金问题，进一步加大对流溪河两岸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资金扶持的力度，主要有：

（一）大力支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

根据14届市政府6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广州市对从化市的农村生活污水分散治理工程建设，在财政补贴政策上有所倾斜，市财政按从化市农村现状常住人口1000元/人的标准补助（其他区（县级市）800元/人）。同时，对建成后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养护经费补贴，广州市也提高了从化市的补助标准。
（二）大力支持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

按照《2014-2016年广州市生态水城建设任务》，从化市需建成一批污水处理设施项目，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厂2座、泵站4座、污水管网90.2公里，该批待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资金解决办法按14届市政府11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解决从化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有关问题的方案》执行。

二、关于对从化污水设施运营资金进行补贴问题
根据《关于解决从化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有关问题的方案》，已建成的6座污水处理厂、配套泵站全部由市净水公司运营管理（产权不变），从化市政府与市净水公司签订委托运营合同。运营费用由从化市政府按照合同约定全额支付给市净水公司，资金缺口部分由从化市政府通过其它渠道筹措，确有困难，可向广州市政府申请财政补助。

三、关于污水处理厂污泥干化减量工作所需资金问题

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穗府14届146次【2014】49号）、《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穗府会纪【2015】47号），以及市领导对《从化市人民政府关于请求由广州市水投集团实施从化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内污泥干化减量工作的请示》的批示（城乡〔2015〕113号），从化市的污水处理厂污泥干化减量工作可委托给市水投集团进行建设和运营，建设和运营资金原则上由从化市自筹解决；若仍存在资金缺口，再按程序向广州市政府申请财政补助。
感谢你们对我市水务工作的关注！请继续理解和支持我市水务事业！
